
（上接

B10

版）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义乌上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义乌上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义乌上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城中北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孟亮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３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止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赵兰花，女，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出生，身份证号：

３１０１０４１９４３１２２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

＊＊＊＊

，中国国籍，无

任职情况。

张颖，女，

１９７６

年

４

月

２３

日出生，身份证号：

３２０２０２１９７６０４２３＊＊＊＊

，住所：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

＊＊＊＊

，中国国籍，

现任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高级专员。

孟圣喜，男，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出生，身份证号：

３３０７２５１９５２１１１０＊＊＊＊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稠城街道

＊＊＊＊

，中国

国籍。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浙江和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义乌市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董事。

义乌上达执行事务合伙人义乌上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两位自然人股东中，赵兰花为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

，

Ｌ．Ｐ

创始合伙人之一孟亮的岳母，张颖为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

，

Ｌ．Ｐ

创始合伙人之一张奕的妹妹。因此，义乌上达与本次

募投项目交易对方通达集团存在关联关系。

３

、主营业务情况

义乌上达除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外，尚未开展其他业务。

４

、简要财务报表

义乌上达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尚无

２０１４

年相关财务数据。

５

、义乌上达及其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义乌上达及其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６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义乌上达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与上市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７

、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义乌上达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春晖股份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义乌上达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四）苏州上达基本情况

１

、苏州上达概况

公司名称：苏州上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苏州市吴江区芦墟镇

３１８

国道

７４Ｋ

处芦墟段南侧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上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孟亮）

认缴出资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合伙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止

组织机构代码：

３２３８８９４７－３

税务登记证号码：吴江国税登字

３２０５８４３２３８８９４７３

号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２

、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苏州上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公司名称：苏州上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

３１８

国道

７４Ｋ

处芦墟段南侧

法定代表人：孟亮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合伙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３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止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咨询；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赵兰花及张颖情况见本节“三、义乌上达基本情况”，因此，苏州上达与本次募投项目交易对方通达集团存在关联关系。

３

、主营业务情况

苏州上达除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外，尚未开展其他业务。

４

、简要财务报表

苏州上达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尚无

２０１４

年相关财务数据。

５

、苏州上达及其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苏州上达及其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６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苏州上达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与上市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７

、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苏州上达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春晖股份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苏州上达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五）金鹰基金及金鹰穗通

５

号基本情况

１

、金鹰基金基本情况

（

１

）金鹰基金概况

公司名称：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地：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段商业银行大厦

７

楼

１６

单元

法定代表人：凌富华

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０６

日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４４４８３４８－Ｘ

税务登记证号码：粤税珠字

４４０４０１７４４４８３４８Ｘ

号、粤地税字

４４０４０１７４４４８３４８Ｘ

号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分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２

）金鹰基金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金鹰基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

３

）金鹰基金主营业务情况

金鹰基金主要从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发行公募基金

１７

只，资产规模逾

６０

亿。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涵盖定增、期货、股票等类型合计成立产品

６０

只，资产管理存量规模达到

４６

亿。

（

４

）简要财务报表

金鹰基金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①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３

，

３６０．４８

负债总额

９

，

３４４．６０

股东权益

１４

，

０１５．８８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②２０１４

年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１

，

１５５．８８

营业利润

４９０．５７

利润总额

４６２．１２

净利润

１６２．３８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金鹰穗通

５

号基本情况

（

１

）金鹰穗通

５

号概况

金鹰穗通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拟以春晖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为主要投资标的，拟认购

９

，

０３６．１３

万股，拟认购金额

２９

，

９９９．９４

万元，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５．６６％

。

金鹰穗通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由特定投资者直接独立出资设立，由金鹰基金担任管理人。

（

２

）金鹰穗通

５

号的出资人情况

金鹰穗通

５

号出资人包括杭州坤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

２５

名自然人，杭州坤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金

额为

１．２５

亿元。

公司名称：杭州坤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德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德亮）

主要经营场所：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路

２１０

号

８１４１

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合伙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止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２５

名自然人基本情况及认购金额如下：

序号 认购方 认购金额（万元） 身份证号 住址

１

涂根平

２

，

３２４．００ １４０１０４１９７１１２２１＊＊＊＊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东里

２

赵友永

２

，

１２８．１２ ４４０１０６１９５８０３０８＊＊＊＊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３

郭槟如

１

，

６６０．００ ３３０８０２１９９００２１１＊＊＊＊

杭州市滨江区彩虹城

４

李明霞

１

，

４９４．００ ５１０２２８１９４３０４２５＊＊＊＊

重庆市铜梁县东城街道办事处

５

万胜成

９９６．００ ２１０１１１１９５７０９３０＊＊＊＊

沈阳市苏家屯区枫杨路

６

张宗贵

９９６．２３ ３６０６２１１９６６０２２６＊＊＊＊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

７

王俊

９９６．００ ４３２９０２１９６３０９２１＊＊＊＊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西街

８

成卫强

９９６．００ ３３０７２５１９７４１２０２＊＊＊＊

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

９

张柏龙

９９６．００ ４４０１０６１９６１０７１７＊＊＊＊

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

１０

叶子瑜

４９８．００ ４４０１０６１９６３０６０８＊＊＊＊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１１

李晓岗

４９８．００ ４３０１０４１９６９０３２１＊＊＊＊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怡景路

１２

毛立军

４９８．００ ３３０８２３１９７２１００３＊＊＊＊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

１３

邹雨

３３２．００ ４１１１０４１９９５１２１９＊＊＊＊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东路

１４

杨志健

２９８．８０ ４３０１２４１９６９１２２１＊＊＊＊

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１５

莫浩城

２９８．８０ ３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９１１０６＊＊＊＊

上海市长宁区安顺路

１６

殷宁忆

２９８．８０ ３２０２８２１９９００２１８＊＊＊＊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阳光城市花园

１７

王粮卫

２９８．８０ ４４０１０２１９７００１２６＊＊＊＊

广州市东山区东风东路

１８

蒋华南

２９８．８０ ４３０３２２１９７１０９０５＊＊＊＊

广州市越秀区梅花路

１９

任德惠

２９８．８０ ５１０２０２１９４９０４１４＊＊＊＊

重庆市渝中区华福巷

２０

白云

２９８．８０ ４２２４２４１９７２０６１３＊＊＊＊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２１

殷宝强

１９９．２０ ３２０２２３１９６４０９２９＊＊＊＊

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五爱路

２２

魏星

１９９．２０ ３６０４３０１９７００１１０＊＊＊＊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华南新城

２３

陈春田

１９９．２０ ４３０４２６１９７３０５１８＊＊＊＊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一横路

２４

田云毅

１９９．２０ ５１０８０２１９６０１０１０＊＊＊＊

广州市繁育区南村镇锦绣香江花园

２５

郑涵一

１９９．２０ ３６２３２２１９６９０３２５＊＊＊＊

江西省贵溪市黄石路

合计

１７

，

４９９．９５

（

３

）金鹰穗通

５

号运作机制、决策、转让程序、存续期限及行使股东权利的具体安排。

金鹰穗通

５

号的运作方式为封闭运作，存续期为自本计划合同生效日起

４２

个月，经金鹰穗通

５

号全体委托人和金鹰基

金协商一致，可展期。 金鹰穗通

５

号认购合同生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金鹰穗通

５

号持有所有资产均已变现，计划可提前终止，

终止日为所有资产变现之日起第

１０

个工作日。

金鹰穗通

５

号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股份以及在存续期内取得的其他财产收益归属于全体金鹰穗通

５

号的委托

人，金鹰基金作为管理人代表金鹰穗通

５

号的全体委托人行使股东权利。

（

４

）金鹰穗通

５

号主要业务情况

金鹰穗通

５

号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除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外尚未发生其他业务。

（

５

）金鹰穗通

５

号简要财务报表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金鹰穗通

５

号尚未成立，未编制财务报表。

３

、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不涉及此项。

４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述资管计划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与上市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５

、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与春晖股份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上述资管计划尚未设立，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上述投资基金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６

、金鹰基金及金鹰穗通

５

号的出资方关于关联关系的说明

金鹰基金已出具承诺：金鹰基金管理的金鹰穗通

５

号与其他发行对象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金鹰基金管理的

金鹰穗通

５

号的最终出资方不包括春晖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香港通达的董事及其下属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金鹰穗通

５

号的最终出资方与春晖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与

香港通达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

（六）亚祥投资基本情况

１

、亚祥投资概况

公司名称：拉萨亚祥兴泰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５８

号世通阳光新城

１７－６－１

号

法定代表人：李蕾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５６００６７９－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藏国税字

５４０１０８７５６００６７９５

号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投资信息咨询（中介除外）；科技开发、转让；销售服装服饰、鞋帽、百货、工艺美术品、

文化体育用品、办公用品、办公设备。

２

、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亚祥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李蕾，女，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出生，身份证号：

６２２３０１１９７０１１３０＊＊＊＊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

＊＊＊＊

，中国国籍。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今任拉萨亚祥兴泰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３

、主营业务情况

亚祥投资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４

、简要财务报表

亚祥投资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４

，

２４９．８０

其中：流动资产

１

，

３４９．８０

负债总额

８

，

４９１．０７

其中：流动负债

８

，

４９１．０７

股东权益

５

，

７５８．７３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２

）

２０１４

年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０．６２

利润总额

４４１．９６

净利润

４４１．９６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５

、亚祥投资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亚祥投资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６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亚祥投资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与上市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７

、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亚祥投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春晖股份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亚祥投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七）长城证券及长城一号基本情况

１

、长城证券基本情况

（

１

）长城证券概况

公司名称：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６－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注册资本：

２０６

，

７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

日

组织机构代码：

１９２４３１９１－２

税务登记证号码：深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０１９２４３１９１２

号，国税纳税编码

０２００４７９５

，地税纳税编码

０２００４７９５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

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

（

２

）长城证券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注：国务院国资委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华能集团指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深圳能源指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指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新江南指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

中核财务指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长虹、上海仪电等

１９

个股东指：

序号 股东单位 出资额（万元） 比例（

％

）

１

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２

２

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

４

，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８

３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６９

４

福建湄洲湾控股有限公司

２

，

９００．００ １．４０

５

福建九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６

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２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６

７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７

８

华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７

９

华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７７９．７４ ０．８６

１０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０．００ ０．８２

１１

深圳市世纪昆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０．００ ０．８２

１２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７００．００ ０．８２

１３

宁夏恒利通经贸有限公司

１

，

５７８．００ ０．７６

１４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９２．００ ０．７２

１５

海南华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３０．００ ０．６０

１６

深圳市柏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３

１７

北京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８

１８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６８０．２６ ０．３３

１９

海南洋浦天清实业有限公司

３６０．００ ０．１７

合计

３８

，

４２０．００ １８．５９

（

３

）长城证券的资产管理业务情况

长城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类型主要包括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和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业务涵盖创新业务投资、权益投资、固定

收益投资、量化投资等四条业务线。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末，长城证券资产管理规模约

１

，

０９９

亿元。

（

４

）简要财务报表

长城证券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①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

，

０２０

，

９６４．０５

负债总额

２

，

３０２

，

８４８．３１

股东权益

７１８

，

１１５．７４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②２０１４

年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２６

，

８５６．４８

营业利润

８２

，

６０９．２４

利润总额

８４

，

５０７．９７

净利润

６５

，

０８２．４７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长城一号基本情况

（

１

）长城一号概况

长城一号拟以春晖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为主要投资标的，拟认购

２７

，

１８０

，

７２８

股，拟认购金额

８

，

９６９．６４

万元，占公司

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７０％

。

长城一号由特定投资者直接独立出资设立，由长城证券担任管理人。

（

２

）长城一号的出资人情况

长城一号的出资人为李莲英和曹丽，其的基本情况及认购金额如下：

序号 认购人

认购金额

（万元）

身份证号 住址

１

李莲英

５

，

３７２．００ ４３２５０１１９４９１０１３＊＊＊＊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黄泥塘办事处

＊＊＊＊

２

曹丽

３３２．００ ４２０１０３１９７０１０１５＊＊＊＊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燕南路

＊＊＊＊

合计

５

，

７０４．００

（

３

）长城一号的运作机制、决策、转让程序、存续期限、行使股东权利的具体安排

长城证券作为长城一号的管理人，履行投资决策权利。

长城一号存续期间，出资人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交易平台转让长城一号的份额。 受让方首次参与长

城一号，应先与管理人、托管人签订集合资产管理合同。 份额转让的处理方式以管理人公告为准。

长城一号不设固定存续期间。 委托资产提前变现的，经管理人和托管人同意，长城一号有权提前终止。

长城一号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股份以及在存续期内取得的其他财产收益归属于参与长城一号的全体委托人，长

城证券作为管理人代表长城一号的全体委托人行使股东权利。

（

４

）长城一号主营业务情况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

５

）长城一号简要财务报表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尚未设立，无财务报表。

３

、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不涉及此项。

４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与上市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

易。

５

、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与春晖股份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尚未设立，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上述资产管理计划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６

、长城一号的出资方及长城证券关于关联关系的说明

长城证券已出具承诺：长城证券管理的长城一号与其他发行对象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长城证券管理的长城

一号的最终出资方不包括春晖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香港通达的董事及其下属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长城一号的最终出资方与春晖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与香港通达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

（八）弘晟投资基本情况

１

、弘晟投资概况

公司名称：江门市弘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开平市龙胜镇龙胜圩长龙东路横街

５

号地下

１

卡铺位

执行事务合伙人：梁朝炼

认缴出资额：

２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合伙期限：长期

组织机构代码：

３２４８４１８７－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粤地税字

４４０７８３３２４８４１８７７

号

经营范围：企业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咨询、企业管理服务、风险投资（依法须经核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２

、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弘晟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梁朝炼，男，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

８

日出生，身份证号：

４４０７２４１９７００７０８＊＊＊＊

，住所：广东省开平市马岗镇

＊＊＊＊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至今，经营东莞市豪益建材店和开平市马冈镇豪益建材经营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至今担任

弘晟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

梁海权，男，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

７

日出生，身份证号：

４４０７２４１９６６０１０７＊＊＊＊

，住所：广东省开平市马岗镇

＊＊＊＊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至今经营个体运输。

３

、主营业务情况

弘晟投资除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外，尚未开展其他业务。

４

、简要财务报表

弘晟投资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尚无

２０１４

年相关财务数据。

５

、弘晟投资及其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弘晟投资及其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６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弘晟投资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与上市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７

、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弘晟投资及其普通合伙人与春晖股份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弘晟投资及其普通合伙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九）西域投资及西域

３

号基本情况

１

、西域投资基本情况

（

１

）西域投资概况

企业名称：广州西域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高普路

１０２３

号五层

５０２

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建平

认缴出资额：

３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合伙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６３９６４２２－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粤地税字

４４０１０６５６３９６４２２５

号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证券、期货投资咨询除外）；营销策划；财务咨询

（

２

）西域投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西域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注：王建平等

５

个自然人指：王建平、江斌、罗春红、王红和陈妙燕

广东西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广东西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高唐新区天顺路国际孵化器

０５

栋东南

４０２

房

法定代表人：周四军

注册资本：

３

，

８９８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６３３５８０６－２

税务登记证号码：粤国税字

４４０１００６６３３５８０６２

号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顾问；企业重组及资产托管的策划；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商贸信

息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周水江，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出生，身份证号：

４４０１０７１９６４１２１２＊＊＊＊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金海街

＊＊＊＊

，中国国

籍。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今担任广东西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建平，男，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

２１

日出生，身份证号：

４４２５２４１９６７０６２１＊＊＊＊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金羊三街

＊＊＊

＊

，中国国籍。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担任广州金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今，担任广东西域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

３

）西域投资的主营业务情况

西域投资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成立以来，已成功募集并管理

１

只私募基金产品：广州西域至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股

权投资基金），规模合计为

８

，

５８７．２

万元。

（

４

）简要财务报表

西域投资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①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９２４．００

其中：流动资产

７４．７３

负债总额

１

，

７８８．７２

其中：流动负债

１

，

７８８．７２

股东权益

１３５．２８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②２０１４

年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３．３７

营业利润

－４．４８

利润总额

１４．３１

净利润

１４．３１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西域

３

号基本情况

（

１

）西域

３

号概况

西域

３

号拟以春晖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为主要投资标的，拟认购

１

，

０００

万股，拟认购金额

３

，

３２０

万元，占公司发行

后总股本的

０．６３％

。

西域

３

号由特定投资者直接独立出资设立，由西域投资担任管理人。

（

２

）西域

３

号的出资人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西域

３

号尚未成立，出资人尚未确定。

（

３

）西域

３

号的运作机制、决策、转让程序、存续期限、行使股东权利的具体安排

西域

３

号的运作机制为定期开放（有条件开放本基金份额的参与和退出）。

西域投资作为西域

３

号的管理人履行投资决策权利，主要投资于春晖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同时也可以投资

于股票二级市场、国债回购和银行存款等。

西域

３

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现时或将来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的方式办理转让业务，其转让地点、时间、规

则、费用等按照办理机构的规则执行。转让场所的选择、转让时间的确定、转让费用、转让的登记注册等具体的转让方式，由基

金管理人根据方便、快捷、低交易费用的原则确定。

西域

３

号的存续期限自西域

３

号成立之日起

４２

个月，经西域

３

号全体委托人、西域投资和国信证券协商一致可展期。 认

购合同生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西域

３

号持有所有资产均已变现，计划可提前终止，终止日为所有资产变现之日起第

１０

个工

作日。

西域

３

号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认购的股份以及在存续期内取得的其他财产收益归属于参与西域

３

号的全体委托人，西

域投资作为管理人代表西域

３

号的全体委托人行使股东权利。

（

４

）西域

３

号主营业务情况

上述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除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外尚未发生其他业务。

（

５

）西域

３

号简要财务报表

上述投资基金尚未设立，无财务报表。

３

、发行对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上述投资基金不涉及此项。

４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述投资基金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与上市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５

、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与春晖股份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上述投资基金尚未设立，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上述投资基金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６

、西域

３

号的出资方及西域投资关于关联关系的说明

西域投资已出具承诺：西域投资管理的西域

３

号与其他发行对象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西域投资管理的西域

３

号的最终出资方不包括春晖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香港通达的董事及其下属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西域

３

号的最终出资方与春晖股份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与香港通达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

（十）张宇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张宇，男，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出生，身份证号：

１１０１０４１９９２０６１５＊＊＊＊

，住所：北京市宣武区永乐里

＊＊＊＊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最近五年无任职情况。

２

、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张宇除参与部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外（持股比例均在

５％

以下），无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３

、最近五年受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张宇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４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张宇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不会因为本次发行与上市公司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５

、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张宇与春晖股份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张宇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十一）发行对象资金来源说明

鸿众投资、泰通投资、义乌上达、苏州上达、弘晟投资均承诺：本企业资金均来自于自有资金或合法募集的资金（如对外借

款），不存在代持或通过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提供资金的情况；

金鹰穗通

５

号的管理人金鹰基金、长城一号的管理人长城证券、西域

３

号的管理人西域投资均承诺：

１

、金鹰穗通

５

号

／

长

城一号

／

西域

３

号用于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资金，不包括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２

、金鹰穗通

５

号

／

长城一号

／

西域

３

号的最终出资方之间不存在分级或其他结构化安排；金鹰穗通

５

号

／

长城一号

／

西域

３

号的最终出资方均

以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资金出资，不包括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亚祥投资、张宇承诺：本公司

／

本人资金均来自于自有资金、资产处置收益或合法募集的资金（如对外借款），不存在代持或

通过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提供资金的情况。

二、股份认购协议摘要

本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１０

名认购对象分别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发行人：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对象：鸿众投资、泰通投资、义乌上达、苏州上达、金鹰穗通

５

号（管理人为金鹰基金，《股份认购协议》由其代为与本

公司签署）、亚祥投资、弘晟投资、长城一号（管理人为长城证券，《股份认购协议》由其代为与本公司签署）、西域

３

号（管理人

为西域投资，《股份认购协议》由其代为与本公司签署）、自然人张宇，共

１０

名。

认购标的：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签订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二）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与认购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本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３．３２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上述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

相应的调整。

（三）认购数量与认购金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

，

００９

，

０３６

，

０００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为

６３．２４％

。根据认购对象与本公司分别签订的

《股份认购协议》，以本次发行的认购价格

３．３２

元

／

股计算，各认购对象的认购数量及认购金额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占发行后公司股权比例

１

鸿众投资

３０１

，

２０４

，

８１８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５．７６ １８．８８％

２

泰通投资

２５９

，

０３６

，

１４８ ８６０

，

０００

，

０１１．３６ １６．２３％

３

义乌上达

９６

，

３８５

，

５４８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１９．３６ ６．０４％

４

苏州上达

９６

，

３８５

，

５４８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１９．３６ ６．０４％

５

金鹰穗通

５

号

９０

，

３６１

，

２６８ ２９９

，

９９９

，

４０９．７６ ５．６６％

６

亚祥投资

６０

，

２４０

，

９７６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４０．３２ ３．７８％

７

张宇

６０

，

２４０

，

９６６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７．１２ ３．７８％

８

弘晟投资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９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

９

长城一号

１７

，

１８０

，

７２８ ５７

，

０４０

，

０１６．９６ １．０８％

１０

西域

３

号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３％

合计

１

，

００９

，

０３６

，

０００ ３

，

３４９

，

９９９

，

５２０．００ ６３．２４％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将

进行相应调整。

（四）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所有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均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自本次非公

开发行结束之日起至股份解禁之日止，认购对象就其所认购的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普通股，由于本公司送红股、转

增股本原因增持的本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五）认购方式与支付方式

１

、认购方式：全部认购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２

、支付方式：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认购对象在收到本公司发出的《非公开发行股份缴款通知书》后，按

该通知书确定的日期将认购款项一次性支付至承销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验资完毕再划入本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缴款通知书载明的缴款日期须至少晚于发出缴款通知书

２０

个工作日。

（六）股份交付后的董事提名安排

股份交付后，鸿众投资、泰通投资将享有本公司董事的提名权：

鸿众投资可向本公司股东大会提名

４

名董事；

泰通投资可向本公司股东大会提名

２

名董事。

（七）保证

１

、鸿众投资、泰通投资、义乌上达、苏州上达、亚祥投资、弘晟投资、自然人张宇向本公司保证：

（

１

）其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的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任何可能被追索的情形；

（

２

）其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的认购资金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且发行方案于中国

证监会备案前全部到位；

（

３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发行方案于中国证监会备案后，认购对象认购资金不足，就认购不足部

分对应的标的股份，认购对象同意由其他认购对象认购，或者与本公司友好协商其他解决方案。

此外，义乌上达、苏州上达分别还承诺：在作为春晖股份股东期间，放弃所持春晖股份股票所对应的提名权、提案权和在

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且不向春晖股份提名、推荐任何董事（以下简称“弃权承诺”）。

２

、金鹰基金、西域投资向本公司保证：

（

１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监会审核要求及时成立资产管理计划

／

投资基金，促使资产管理计划

／

投资基金足额认购本公

司拟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２

）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

／

投资基金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的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任何可能被追索的

情形；

（

３

）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

／

投资基金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的认购资金最迟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后，且发行方案于中国证监会备案前全部到位；

（

４

）如因金鹰基金

／

西域投资受行业自律管理等不可预见因素影响，致使金鹰基金

／

西域投资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

／

投资基

金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备案等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必要的程序时，本公司与金鹰基金

／

西域投资协商解决方案，协商不成，本

公司有权选择其他管理人作为资产管理计划

／

投资基金委托人新的受托方替换金鹰基金

／

西域投资签署认购协议，履行资产管

理人职责；

（

５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发行方案于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因金鹰基金

／

西域投资管理的资产管理计

划

／

投资基金认购资金不足时，就认购不足部分对应的标的股份，金鹰基金

／

西域投资同意由其他认购对象认购，或者与本公司

友好协商其他解决方案。

３

、长城证券向本公司保证：

（

１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监会审核要求及时成立资产管理计划，促使资产管理计划按照《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认购数

量足额认购本公司拟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２

）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的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任何可能被追索的情形；

（

３

） 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的认购资金最迟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且发行方案于中国证监会备案前全部到位；

（

４

）如因长城证券行业自律管理等不可预见因素影响，致使长城证券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备案等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必要的程序时，长城证券与本公司友好协商其他解决方案，协商不成，本公司有权选择其他管理人作为资

产管理计划委托人新的受托方替换长城证券签署认购协议，履行资产管理人职责；

（

５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发行方案于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如长城证券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

未缴足认购资金时，就认购不足部分对应的标的股份，长城证券同意由其他认购对象认购，或者与本公司友好协商其他解决

方案。

（八）违约责任

本公司与鸿众投资、泰通投资、义乌上达、苏州上达、金鹰基金、亚祥投资、弘晟投资、长城证券、西域投资、自然人张宇分

别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均约定了：

１

、《股份认购协议》签署双方在履行认购协议的过程中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认购协议的约定。 若任何一方未能遵守

或履行认购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违约方须承担责任，守约方有权追究违

约方的违约责任，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２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将不视为违约，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

要的救济措施，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遇有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快将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在事件发

生后十五日内，向另一方提交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义务以及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 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三

十日以上，一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终止本协议。

３

、因监管部门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而造成本协议无法履约的，不构成合同违约。

此外，本公司与义乌上达、苏州上达分别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还约定了：

无论《股份认购协议》有任何相反约定，如果义乌上达

／

苏州上达未能筹集到足额认购资金，就认购不足部分对应的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春晖股份股票，春晖股份同意由其他认购对象认购，或者与义乌上达

／

苏州上达友好协商其他解决方案；

如义乌上达

／

苏州上达未能筹集到足额认购资金而造成《股份认购协议》下违约的，春晖股份将不予追究义乌上达

／

苏州上

达和

／

或其关联人因此产生的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且特此不可撤销地放弃追究义乌上达

／

苏州上达和

／

或其关联人上述法律和

经济责任的权利（无论该等权利为法定权利抑或合同约定权利）；

但如果春晖股份可以证明，义乌上达

／

苏州上达未能筹集到足额认购资金系由义乌上达

／

苏州上达弃权承诺以外的其他原

因所导致，则义乌上达

／

苏州上达不得主张适用“春晖股份将不予追究义乌上达

／

苏州上达和

／

或其关联人因此产生的任何法律

和经济责任，且特此不可撤销地放弃追究义乌上达

／

苏州上达和

／

或其关联人上述法律和经济责任的权利”的约定。

（九）协议成立及生效

《股份认购协议》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及认购对象（认购对象执行事务合伙人、认购对象法定代表人、认购对

象管理人）或认购对象授权代表（认购对象管理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成立，生效条件为：

１

、认购对象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经认购对象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５

、本次交易取得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核准或备案；

６

、资产管理计划或投资基金依法成立；

７

、若自《股份认购协议》签订后届满

１２

个月时本次非公开发行仍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则《股份认购协议》自动解

除，双方互不追究经济和法律责任，但双方一致同意《股份认购协议》继续履行的除外，届时双方应另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

其中，本公司与鸿众投资、泰通投资、义乌上达、苏州上达、亚祥投资、弘晟投资分别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在满足上述第

１－５

及第

７

条全部条件后生效；本公司与自然人张宇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在满足上述第

２－５

条及第

７

条全部条件后生效；

本公司与金鹰基金、长城证券、西域投资分别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在满足上述第

２－７

条全部条件后生效。

第三节 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通达集团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向通达集团购买其所持有的香港通达

１００％

的股权。 通达集团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通达集团基本情况

１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Ｔｏｎｇ Ｄａｉ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办事处地址

Ｐ．Ｏ．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 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已发行股份数量

１

股

注册编号

４７８６７７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

股东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 宣瑞国、黄志勇、匡建平、孟亮、张奕

２

、历史沿革

（

１

）设立情况

通达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注册地：

ＢＶＩ

，注册编号：

４７８６７７

，发行股本

１

股，由汤美坤认购。

设立时通达集团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普通股股数（股） 持股比例

１

汤美坤

１ １００％

合计

１ １００％

设立时，股权结构图如下：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Ｙｏｎｇ Ｙｕ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取得通达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汤美坤将持有的通达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

Ｙｏｎｇ Ｙｕ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完成注册

变更登记。

Ｙｏｎｇ Ｙｕ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注册于

ＢＶＩ

，发行股本

１

股，由汤美坤认购。

本次股权转让后，通达集团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普通股股数（股） 持股比例

１ Ｙｏｎｇ Ｙｕ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１００％

合计

１ １００％

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图如下：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取得通达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Ｙｏｎｇ Ｙｕ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与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Ｙｏｎｇ Ｙｕ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将通达集

团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双方协商定价为

４８

，

５００

万元，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完成注册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后，通达集团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普通股股数（股） 持股比例

１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 １００％

合计

１ １００％

本次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图如下：

①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历史沿革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注册于

ＢＶＩ

，成立时发行股本

１

股普通股，每股

１

美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以

１

美元价格认购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１

股，持有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向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增发

５９

股普通股，每股

１

美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Ｂｉｏ－ｔｅｃｈ

签订股份认购协议，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向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Ｂｉｏ－ｔｅｃｈ

发行

４０

股

Ａ

类优先股

1

，认购价格为

３

，

１８０

万美元，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完成股东登记册更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Ｂｉｏ－ｔｅｃｈ

更名为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

1

根据Nano� Resources公司章程，Ascendent� Bio-tech（后更名 Ascendent� Rail-tech）所持优先股与普通股相关具有优先分

红权、跟随出售权、反摊薄权以及退出权。

本次增发后，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普通股（股）

Ａ

类优先股（股） 股份（股） 持股比例

１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６０ － ６０ ６０％

２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 ４０ ４０ ４０％

合计

６０ ４０ １００ １００％

②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历史沿革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

日，注册于

ＢＶＩ

，发行股本

１００

股，每股

１

美元。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设立时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普通股数（股） 持股比例

１

宣瑞国

５０ ５０％

２

黄志勇

２５ ２５％

３

匡建平

２５ ２５％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宣瑞国、匡建平、黄志勇与其共同设立的

Ｃｏｎｓ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宣瑞国、匡建平、黄

志勇将持有的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的

５０％

、

２５％

、

２５％

的股权转让给

Ｃｏｎｓ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2

。 本次转让后，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普通股数（股） 持股比例

１ Ｃｏｎｓ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１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2

Consen� Investments 成立于 2005 年 4 月 1 日， 注册于 BVI， 成立时发行股本 5 万股， 每股 1 美元。 2005 年 9 月 28 日，

Consen� Investments股本拆增至 500万股，每股面值由 1 美元变更为 0.01 美元。 其中宣瑞过持有 250万元，持股比例为 50%，黄

志勇、匡建平分别持有 125万元股，持股比例分别为 25%。

３

、股权关系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通达集团的股权架构如下图所示：

通达集团的实际权益人为自然人宣瑞国、匡建平、黄志勇以及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

，

Ｌ．Ｐ

基金。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

，

Ｌ．Ｐ

基金是一家专注于大中华地区的领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旗下管理的资产主要来自全球知名的机构投资者

和亚洲重要家族，其创始合伙人为孟亮先生和张奕先生。

４

、通达集团主营业务情况

通达集团作为投资控股公司自身不开展具体经营业务。

５

、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

１

）通达集团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港币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０６９．６３ １

，

０６７．４９

总负债

１

，

６１４．５３ １

，

６１２．２０

所有者权益

－５４４．８９ －５４４．７１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２

）通达集团母公司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港币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１４ ２．３３

营业利润

２．１４ ２５

，

８５５．６８

利润总额

２．１４ ２５

，

８５５．６８

净利润

２．１４ ２５

，

８５５．６８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６

、按产业类别划分的下属企业名录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通达集团除持有香港通达

１００％

的股权外，无其他持股公司。

７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本次交易前，通达集团与春晖股份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８

、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通达集团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９

、通达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情况说明

通达集团已出具承诺：“通达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

１０

、通达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通达集团已出具承诺：“通达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过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 ”

（二）通达集团实际控制人情况

通达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宣瑞国，宣瑞国基本情况详见“第二节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

（二）泰通投资基本情况

／２

、股权结构

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除香港通达及其子公司之外，宣瑞国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主要企业如下图所示：

序号 下属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已发行股本 主营业务

１ Ｃｏｎｓ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ＩＮＣ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投资控股

２ Ｃｏｎｓｅｎ Ｇｒｏｕｐ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ＩＮＣ． ５

，

３３０

，

４９０

股 投资控股

３

中国自动化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２

，

６２６

万港元

石化及铁路工业提供安全及关键控制系统、 调节阀、

信号系统和牵引系统、辅助电源及相关产品

４ Ｔｒｉｃ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 １１１

股 投资控股

５

康吉森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港元 自动化设备买卖

６

北京康吉森自动化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

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和铁路信号系统的研发、设计及

批发、零售

７

北京天竺兴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万美元 软件开发

８

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 生产工业自动控制阀

９

宁夏吴忠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

工业自动化仪表成套装置设备及其附件的设计、生

产、销售

１０

宁夏朗盛精密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３

，

３０３

万元 自动化仪表精密铸造件研发、制造

１１

北京吴忠仪表销售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 销售仪器仪表

１２

北京康吉森油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销售自动化控制设备、通讯设

备、电子产品、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专业进出口、代

理进出口

１３

宁夏菲麦森流程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３００

万元 流程控制产品的研发、管理，技术软件开发

１４

北京中自化物资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万元 能源、交通行业物资装备贸易技术服务

１５

北京中京实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７

，

２５５

万元 工程设计

１６

北京中京征和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餐厨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服务

１７

北京康吉森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元

国内石化及化工等行业用户提供现场仪表产品和服

务

１８

北京恒泰日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 软件开发及集成电路设计

１９

北京康吉森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万元 技术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

２０

北京康吉森过程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

石油天然气、石化、化工、电力和冶金等行业提供自动

化解决方案

２１

北京力博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元 投资咨询与资产管理

２２

北京交大微联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计算机连锁系统、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等铁路运输

安全系统设备

２３

南京华士电源设备有限公司

４

，

６８０

万元

设计、生产、销售及安装铁路车辆及机车行业的电气

化设备

２４

南京华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１

，

２０３

，

２６５

元

设计、生产、销售及安装铁路车辆及机车行业的电气

化设备

注：

Ｃｏｎｓ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ＩＮＣ

、

Ｃｏｎｓｅｎ Ｇｒｏｕｐ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ＩＮＣ

、

Ｔｒｉｃ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

已发行股本面值均为

０．０１

美元

（三）通达集团的股东之间不构成一致行动人

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至第（十二）项所述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十二种情形，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具体如下：

１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控股股东为

Ｃｏｎｓ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实际控制人为宣瑞国。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控股股东为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Ⅰ

，

Ｌ．Ｐ

（注册于

开曼群岛），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Ⅰ

，

Ｌ．Ｐ

最终

ＧＰ

———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ⅠＧＰ

，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实际控制人为孟亮、张

奕。

因此，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不存在股权控制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

所述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２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的实际控制人为宣瑞国，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唯一股东的最终

ＧＰ

之实际控制人为孟亮、张

奕。 宣瑞国与孟亮、张奕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因此，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不受同一主体控制，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所

述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３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

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的董事为宣瑞国、匡建平和黄志勇，未设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的董事为

孟亮、张奕，未设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因此，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不存在其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所述构成一

致行动人的情形。

４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四）项：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

响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未参股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未参股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

因此，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四）项所述构成一致行动人

的情形。

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五）项：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

提供融资安排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已出具声明：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财务独立，未曾为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提供融资安排。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已出具声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与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财务独立，未曾为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提供融资安排。

因此，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五）项所述构成一致行动人

的情形。

６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六）项：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均直接持有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股权， 其中，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持股

６０％

，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持股

４０％

，但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不因此构成一致行动人，主要原因为：

（

１

）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设立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的最终目的为间接控制亚通达设备及其下属公司以从事轨道交通装备行业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的实际控制人为宣瑞国，宣瑞国控制了中国自动化集团有限公司（为香港上市企业）等多家实业类企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成立了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并以之作为收购通达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的平台公司。通达集团自身并不实际经营业

务，其核心资产为从事轨道交通装备行业的全资子公司———亚通达设备。 因此，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设立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的最终目的为

间接控制亚通达设备及其下属公司以从事轨道交通装备行业。

（

２

）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是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引进的财务投资者，其所持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４０

股股票为

Ａ

类优先股股票

为顺利收购通达集团

１００％

股权，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引进了财务投资者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 根据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的公司登记资料及公司章程，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所持

４０

股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股票（占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总股本

４０％

）为

Ａ

类优

先股股票。

（

３

）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独立行使其作为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股东的表决权， 且未同时持有除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及其

下属公司外的其他股权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已出具声明：本公司为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股东，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均持有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股权。 本公司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通过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间接持有通达集团股权、香港通达股权、景航发展股权、亚通达设

备股权及亚通达制造股权。 本公司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在上述公司的治理、经营决策的制定、股东会

／

董事会表决等事项中

均独立决策、独立表决；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及其关联方间未签订任何与一致行动有关的协议或条款，不存在一致行动的

关系与情况；且除上述公司外，未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及其关联方以任何形式同时持有其他企业的股权。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已出具声明：本公司为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的股东，与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均持有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的股权。本公司与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通过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间接持有通达集团股权、香港通达股权、景航发展股权、亚通达设备股权及亚通达制造股权。本

公司与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在上述公司的治理、经营决策的制定、股东会

／

董事会表决等事项中均独立决策、独立表决；与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及其

关联方间未签订任何与一致行动有关的协议或条款，不存在一致行动的关系与情况；且除上述公司外，未与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及其关

联方以任何形式同时持有其他企业的股权。

综上，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独立行使其作为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股东的表决权， 且未同时持有除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及

其下属公司外的其他股权，不因共同投资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

４

）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唯一股东的最终

ＧＰ

之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且未同时持有除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及其下属公司外的其他股权，不因共同投资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的实际控制人宣瑞国及其一致行动人匡建平、 黄志勇已联合出具声明： 本人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及其股东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

，

Ｌ．Ｐ

、 以及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

，

Ｌ．Ｐ

创始合伙人孟亮先生及张奕先生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同时，除

Ｇｏｌｄ Ｓｅａｌ

（注册于

ＢＶＩ

，本人间接持股）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直接共同投资

Ｎａｎｏ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进而间接共同投资

通达集团（注册于

ＢＶＩ

）和香港通达及其下属公司之外，本人与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Ｒａｉｌ－ｔｅｃｈ

及其股东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

，

Ｌ．

Ｐ

、以及

Ａ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

，

Ｌ．Ｐ

创始合伙人孟亮先生及张奕先生之间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共同投资于其他企业

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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